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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青少年环境知识科普课堂——
生命之水”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，新吴区安监环保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和《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积极推进公众参与，省环保厅决定在全省推广“青少年环境知识科普课堂——生命之水”宣传教育活动。该活动通过“环保知识进课堂”的形式，向小学生宣传水科普知识，传播节水、爱水理念，让学生带动家庭，让家庭带动社会，形成人人关心环保、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。
活动统一配发教材、教学课件、教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请各地结合工作实际，积极配合做好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，取得良好实效。各市（县）区开展活动的班级数不少于40个，并于4月1日前上报市环保局宣教处。
附件：“青少年环境知识科普课堂——生命之水”宣传教育活动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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